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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署於去年在全港九間學校推行「特殊需要兒童融入主流學校先導計劃」。據報效

果理想，除於下學年招納多十一間學校參與計劃外，教育署現正考慮修改教育則例，推動

全港學校全面落實融合教育。 

 

一. 當前情況 

隨著融合教育計劃可見將來不斷擴展，一些傷殘程度較輕微的學生進入普通學校就讀

情況，將會逐漸普遍。這個趨勢，引發起特殊教育工作者對特殊學校日後在整體教育制度

上角色的探討。現時一般的看法，特殊學校的未來出路，不外是：(1) 

成為「主流學校」的支援中心、後勤基地；(2) 

為嚴重傷殘、完全不能參加融合教育計劃進入「主流學校」就讀的學生提供教育。亦有一

些言論表示，一旦全面落實融合教育，擔心為輕度特殊需要兒童提供教育的特殊學校，將

因缺乏學生而面臨淘汰。這些推算，無疑有其現實性的一面；但亦反映出一些業內與業外

人士及部份特殊需要兒童家長，對融合教育存在著「爭一時」的觀點。簡單來說，這個觀

點就是：只要普通學校照顧得來(包括在得到後勤支援後)，特殊需要兒童便應在普通學校

就讀；越早在普通學校就讀對特殊需要兒童越有利。而所謂融合，就是透過一些資源上的

輔助(不論是給予學校或學童)，安排特殊需要兒童在普通學校，按照所謂「主流」的課程

，接受教育。 

其實，「傷健共融」或「傷健一家」數十年來都是復康工作者、特殊教育工作者，以

致香港政府策定者的理想和工作目標。但是，為具體落實「傷健共融」而提出的措施，似

乎大多是按既有服務提供制度，以割裂方式考慮；尤為甚，更以非特殊化或正常化理由，

硬要殘疾人士為適應「主流」的服務提供機制。就以殘疾人士選擇的權利尚屬次要，阻礙

殘疾人士得到應得的發展最為不該。就以殘疾人士康樂服務中心為例，由於政府認為殘疾

人士應該在一般青少年中心取得需要的服務，所以在十多年前已不再開辦新的殘疾人士康

樂服務中心；並以為只要改善青少年中心的設施如通道、扶手等，以及加強公眾教育，便

可達到傷健共融會貫(見1995年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第九章)。事實是，十多年後的今日，

仍只有一分少數的殘疾人士，能真正享用一般青少年中心的服務，亦因而令有真正需要的

殘疾人士或自闢途徑，或困坐家中。這個事例，正正反映出傷健共融並不只是提供設備上

的方便及支援，以及教育市民大眾接受殘疾人士便足夠，當中還包含了社會、文化等深層

考慮。 

 

二. 考慮前題 

如果我們嘗試從殘疾人士作為一個個體，以其一生的整體發展需要，以及他們個別在

成長後，於社會上可能擔當的角色作為考慮前題，我們或會對融合育有更深入的構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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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一時」的觀點，會作重新的檢視；對特殊學校未來在整體教育制度上的角色，有更合

乎特殊需要的兒童福祉的思量。 

對一個殘疾人士來說，與社會融合是一項終生事業，亦是一項終生挑戰。何時融合、

融合的場景、融合的形式和融合的媒介等，均不應孤立地考慮。就社會而言，傷健共融最

重要的前提是我們現有的不同社會制度，以及服務提供制度是否有足夠的開放性，容許殘

疾人士按照其個別情況，包括體能、智能和身心狀況，在其或有關專業人士認為最適合的

時機、場景、形式和媒介與社會大眾融合。急於一時的融合安排，過份制度化或一刀切的

融合機制，只會適得其反，貽誤殘疾人士的終身。  

 

三. 建議 

回到融合教育與特殊學校未來角色的話題，就以課程為例，雖然近一、二年已有不少

社會人士提出改革呼聲，但普通學校的課程仍多以培訓學科知識為主。這個情況對一部份

特殊需要兒童或者合適，但必定不能符合所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終生利益。因此，特殊教育

工作者應為特殊需要兒童的終生設想，重新檢視特殊教育的目標，檢討現有課程，不應再

囿於普通教育的思想和普通學校的運行制度，自我局限於栽培優秀學業成績學生為目的；

而應以前瞻性的目光，縱向地著眼於如何將教學資源，用於締造每個學生適應未來社會生

活的必需條件上，例如：提高溝通能力及應變能力，培訓自我照顧及謀生技能，增強學生

面對新環境及逆境的信心等。同時配合未來融合教育的趨勢，採用偏重功能性的課程設計

，以學生的持續發展和成年後在社會上可能擔當的角色為中心，以幫助他們能夠參與未來

生活情境為目的。這樣，特殊學校日後便能真正為特殊需要兒童提供普通學校教育以外的

另一個選擇，真正為特殊需要兒童謀取終生的福祉。當然，亦正正因為以個別特殊需要兒

童的利益為中心，在合適的情況下，應毫不猶疑，將有能力的學童，轉介往普通學校，接

受融合教育。 

 

四. 結語 

總括來說，本文並非反對融合教育，而是對現時普遍存在「爭一時」的融合觀點提出

反思。同時對種種割裂式及一刀式的融合措施，和以服務提供制度為中心的安排提出意見

。希望在傷健共融的課題上，社會大眾及有關人士，能從殘疾人士個體的終生福祉著眼，

從而達到真正的傷健共融。至於上文提到關於傷健共融所涉及的社會、文化等深層考慮，

已非本文所能深入討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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